关于2022年建设镇财政决算（草案）及
2023年上半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
——2023年6月14日在崇明区建设镇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

各位代表、同志们：
我代表建设镇人民政府，向大会报告2022年建设镇财政决算及2023年上半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，请予审议，并请各位代表和列席的同志提出宝贵意见。
一、2022年财政决算情况
2022年，我镇财政认真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以及区财政工作会议精神，紧紧围绕镇党委、政府决策部署，以“稳增长、调结构、惠民生”为原则，积极履行财政职能，财政决算实现收支平衡，全年各项工作目标任务圆满完成。现将2022年财政预算决算报告如下：
（一）2022年财政收入决算情况
2022年镇财政收入决算37000万元，同比增长23%，完成预算的100%。主要有体制分成收入、均衡性转移支付收入、财政改革补助收入、区级贡献存量补贴。
（二）2022年镇财政支出决算情况
2022年全镇财政支出决算37000万元，完成预算的100%，
同比增长23%。2022年财政支出决算明细如下：
1、一般公共服务：财政支出决算3031.39万元，完成调整预算的100%，占决算总支出的8.19%。其中：
（1）人大事务17.52万元。
（2）行政管理1908.11万元。
（3）发展与改革事务7.5万元。
（4）统计信息事务2.18万元。
（5）财政事务196.52万元。
（6）审计事务19.6万元。
（7）纪检监督23.83万元。
（8）群众团体事务58.35万元。
（9）组织事务118.55万元。
（10）宣传事务167.01万元。
（11）其他共产党事务290.54万元。
（12）其他一般公共服务221.68万元。
2、教育：财政支出决算23.63万元，完成调整预算的100%，占决算总支出的0.06%。其中：
（1）学前教育16.38万元。
（2）成人教育4.89万元。
（3）其他教育2.36万元。主要用于理论武装宣传教育，核心价值观培育践行，乡村彩虹少年宫活动，“六一”节活动，青保及假期未成年人工作，早教活动、语委会、均衡发展补贴、优秀教师评选等经费。
3、科学技术：财政支出决算82.48万元，完成调整预算的100%，占决算总支出的0.22%。主要用于科技创新经费和科普宣传示范村建设等。
4、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：财政支出决算224.73万元，完成调整预算的100%，占决算总支出的0.61%。其中:
（1）文化和旅游110.48万元。主要用于文化体育活动经费。
（2）其他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114.25万元。主要用于文广中心运行，镇、村图书室，公共体育设施，村级数字电影放映，文化中心运维，扫黄打非工作，文化旅游工作等经费。
5、社会保障和就业：财政支出决算20148.03万元，完成调整预算的100%，占决算总支出的54.46%。其中：
（1）民政管理事务451.58万元。主要用于受理中心运行。
（2）行政事业养老支出917.33万元。主要用于行政单位和事业单位离退休及社保缴费等。
（3）就业补助16573.46万元。主要用于生态养护社运行、促进就业等。
（4）抚恤88.97万元。主要用于退伍军人补助。
（5）社会福利446.13万元。主要用于老年福利和养老服务等。
（6）残疾人事业155.17万元。主要用于重残人员补助。
（7）红十字事业10万。主要用于红十字经费。
（8）最低生活保障32.06万元。主要用于低保补助和临时救助。
（9）其他生活救助59.25万元。主要用于生活补贴和医疗救助。
（10）退管军人管理事务23.74万元。
（11）其他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1390.34万元。主要用于社区工作者经费。
6、卫生健康：财政支出决算1734.51万元，完成调整预算的100%，占决算总支出的4.69%。其中：
（1）公共卫生1326.61万元。主要用于防疫卫生等支出。
（2）计划生育事务24.46万元。主要用于计划生育奖励。
（3）行政事业单位医疗285.49万元。
（4）其他卫生健康支出97.95万元。主要用于康协、爱卫、健康、食品、红十字会经费。
7、节能环保：财政支出决算2434.55万元，完成调整预算的100%，占决算总支出的6.58%。其中：
（1）环境保护管理事务1118.02万元。主要用于生态保护和市容环境事务所运行。
（2）自然生态55.93万元。
（3）污染减排1260.6万元。主要用于注册企业扶持。
8、城乡社区事务：财政支出决算2115.23万元，完成调整预算的100%，占决算总支出的5.72%。其中：
（1）城乡社区管理事务923.35万元。主要用于建设镇综合行政执法队、城建中心、城运中心等单位运行。
（2）城乡社区公共设施533.65万元。
（3）其他城乡社区支出658.23万元。主要用于平安、武装、纪委、党群、经济、人大、工会、创城等部门专项经费、物业费、特保服务费、经济小区运行经费。
9、农林水事务：财政支出决算1869.78万元，完成调整预算的100%，占决算总支出的5.05%。其中：
（1）农业农村520.24万元。主要用于农技中心运行、农业综合保险、畜牧兽医防疫、农产品监管、为农服务、农业培训、涉农“一点通”推广、镇区绿化、土地流转及用地补贴、农经统计、农业生产发展、乡村振兴建设。
（2）林业草原支出343.84万元。主要用于公共绿地、林业绿化经费。
（3）水利支出299.15万元。主要用于水务所经费、河长制经费、水务监测经费。
（4）农村综合改革458万元。主要用于村级扶持。
（5）联扶平台资金248.55万元。主要用于招商经费。
10、其他商业流通事务：财政支出决算2040.09万元，完成预算100%，占决算总支出的5.51%。主要用于注册企业扶持。
11、住房保障：财政支出决算986.96万元，完成调整预算的100%，占决算总支出的2.67%。主要用于机关、事业单位人员公积金补贴及住房解困补贴。
12、预算稳定调节基金: 安排预算稳定调节基金2308.62万元，占决算总支出的6.24%。
（三）2022年镇财政专项转移支付及政府性基金收入决算情况
1、2022年一般预算专项转移支付总收入23820.15万元。其中：2021年一般预算专项转移支付结转4178.34万元，2022年一般预算专项转移支付收入19641.81万元。
2、2022年政府性基金转移支付总收入8846.17万元。其中：2021年政府性基金转移支付结转134.19万元，2022年政府性基金转移支付收入8711.98万元。
（四）2022年镇镇财政专项转移支付及政府性基金支出决算情况
1、2022年一般预算专项转移支付总支付12982.06万元。其中：2021年一般预算专项转移支付结转资金支付3772.87万元，2022年一般预算专项转移支付支出9209.19万元。结转2023年10838.09万元。
2、2022年政府性基金转移支付总支出3593.96万元。其中：2021年政府性基金转移支付结转资金支付134.19万元，2022年政府性基金转移支付资金支付3459.77万元。结转2023年5252.21万元。具体如下：
（1）一般公共服务支出	100.84万元。主要用于：人大事务、组织事务、其他一般公共服务等支出。
（2）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	1752.31万元。主要用于：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管理事务、就业补助、抚恤、退役安置、社会福利、残疾人事业、其他生活救助、退役军人管理事务等支出。
（3）卫生健康支出	1086.41万元。主要用于：卫生健康管理事务、医疗救助、优抚对象医疗、老龄卫生健康事务等支出。
（4）城乡社区支出	77.9万元。主要用于：城乡社区公共设施、其他城乡社区等支出。
（5）农林水支出9964.6万元。主要用于：农业、林业、水利、农村综合改革等支出。
（6）政府性基金支出万元3593.96万元。主要用于：社会保障和就业、城乡社区、乡村振兴、林业养护等支出。
二、2023年上半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
截止5月底，镇财政工作在镇党委、政府的正确领导和镇人大的监督支持下，紧紧围绕年初镇人代会确定的经济工作目标，充分发挥财政职能，优化收支结构，加强执行管理，强化财政监督。截止5月底预算执行情况良好，民生保障、重点工程等重点支出得到较好保障，现将2023年截止5月底财政预算执行情况汇报如下：
（一）2023年截止5月底镇财政预算收入执行情况
2023年截止5月底镇财政预算收入16373.58万元，完成预算的收入48%。其中：体制分成收入7744.58万元，均衡性转移支付收入4974万元，财政改革补助收入2428万元，区级贡献存量10%补助1227万元。
（二）2023年截止5月底镇财政预算支出执行情况
2023年截止5月底镇财政预算支出执行16373.58万元，完成预算的48%。具体支出执行情况如下：
1、一般公共服务：预算执行1385.63元。主要用于：人大事务、行政管理、财政事务、纪检监督、组织事务、宣传事务、发展与改革事务、审计事务、统计信息事务、群众团体事务、其他党务、其他一般公共服务等资金。
2、教育：预算执行2.44万元。主要用于：学前教育、成人教育、其他教育等资金。
3、科学技术：预算执行313.8万元。主要用于：科普宣传、科普示范村建设、科技创新等资金。
4、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：预算执行28.43万元。主要用于：乡村旅游、文化中心运维、文化专项经费、体育专项经费、文体设备购置等资金。
5、社会保障和就业：预算执行9671.85万元。主要用于：民政管理事务、社会保险基金、就业补助、优抚经费、社会福利、残疾人事业、红十字事业、农村低保、其他社会保障等资金。
6、卫生健康：预算执行267.41万元。主要用于：公共卫生、计划生育事务、行政事业单位医疗、其他卫生健康事务等资金。
7、节能环保：预算执行322.25万元。主要用于：自然生态保护、污染减排、环境保护管理事务等资金。
8、城乡社区事务：预算执行824.25万元。主要用于：城乡社区管理事务、城乡社区规划与管理、城乡社区公共设施、其他城乡社区支出等资金。
9、农林水事务：预算执行629.11万元。主要用于：农业经费、林业经费、水利经费、农村综合改革、其他农林水支出等资金。
10、其他商业流通事务：预算执行1216.96万元。（注册企业扶持）现代服务业引导资金、经济小区工作经费等资金。
11、住房保障：预算执行371.24万元。主要用于：住房保障资金。
12、预备费：预算执行0万元。
13、预算稳定调节基金: 动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1340.21万元，用于企业扶持。
（三）2023年截止5月底镇财政专项转移支付及政府性基金收入情况
截止5月底，镇财政专项转移支付收入17220.98万元。其中：一般公共服务125.9万元，教育2.9万元，科学技术31万元，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13万元，社会保障和就业1538.39万元，卫生健康497.69万元，节能环保3970万元，城乡社区支出189.78万元，农林水10852.32万元。
政府性基金收入5692.40万元。其中城乡社区4046.20万元，其他1646.2万元。
（四）2023年截止5月底镇财政专项转移支付及政府性基金支出执行情况
截止5月底，镇财政专项转移支付支出7089.52万元，占专项转移支付收入的41.17%。其中：一般公共服务支出7.37万元，科学技术支出8万元，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502.07万元，卫生健康支出345.66万元，节能环保支出2506.33万元，城乡社区支出33.13万元，农林水支出3686.96万元。
政府性基金支出4777.83万元。其中城乡社区3590.83万元，其他1187万元。
截止5月底，我镇各项财政工作虽然取得了阶段性进展，但也存在着不容忽视的困难和问题，镇级承担事项项目不断增加，刚性支出不断加大，民生保障任务日趋加重，财政收入增长与刚性支出、项目支出增加不相适应，收支矛盾日益凸显。面对这些问题，我们将高度重视，在今后的工作中采取积极措施，不断加以改善。
三、2023年下半年财政工作重点
根据截止5月底财政执行情况及收支趋势分析，有效完成我镇今年财政预算任务，确保财政收支平衡。重点做好以下工作：
（一）完善管理机制，确保财政收支平衡
一是坚持推动、深化财政改革，加大财政信息公开力度，对政府和部门预决算、“三公经费”预决算信息及时公开，细化公开内容、扩大公开范围，加强财政与部门之间信息实时有效连接，完善集中支付制度。二是积极优化集中支付各项指标流程，进一步提高资金审批和拨付效率。按照保民生、保运转、保稳定的要求，在确保全镇财政供养人员工资和单位正常运转经费情况下，坚持量力而行、量财办事。严格控制一般性支出，不断强化预算约束，调整支出体系，集中财力保重点。
（二）调整支出体系，力保重点项目建设
严格贯彻落实中央、市、区委、政府关于过“紧日子”的部署要求，坚决压缩一般性开支，加大对存量资金的挖潜力度，推动优化财政资源配置，集中财力保重点，确保民生保障、创建经费、乡村振兴、社会保障等方面的重点项目建设。进一步强化管理，加大多源头增加财力措施，多方挖掘增收潜力，确保各项税收及时入库。积极盘活财政存量资金，将分散、沉淀在部门间的资金盘活，由镇财政集中管理，实行统筹管理与统筹安排，提升资金使用的精准度，切实提高资金使用效益。
（三）加强监督检查，确保资金安全规范
[bookmark: _GoBack]加大预算执行监督检查，加强各预算单位及部门的预算执行、财政资金使用情况的督查，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时效性和准确性。加大涉农资金和专项资金监督检查，加强对全镇涉农资金、重大项目建设专项资金的检查，确保财政资金安全和高效运行。健全各项内控制度，严守结报流程，严控资金使用规范程序。加强国有资产的监督管理，切实贯彻资产管理工作的相关要求，严格执行政府采购程序，对政府采购各环节实行全过程监管，提高政府采购规范性和透明度。
各位代表，同志们，下半年财政预算任务较为艰巨。我们将按照镇党委、政府确定的工作目标，在镇人大的监督指导下，在各条线、各部门的配合下，锐意进取、攻坚克难，切实发挥财政职能作用，统筹财力，保障重点任务有序推进，确保全年预算目标顺利完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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